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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和海外科技专家

来华工作进出境物品管理办法》有关问题的通知(署监发

〔2006〕622号)广东分署，天津、上海特派办，各直属海关、

院校： 为促进国家经济、科学、技术的发展，今年，国务院

制订了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（2006-2020年

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纲要》），并下发了实施《规划纲要

》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。为了贯彻和实施《规划纲要》，鼓

励高层次留学人才和海外科技专家（以下简称高层次人才）

回国（来华）工作，方便高层次人才携运教学、科研物品以

及生活自用物品进出境，简化通关手续，经报国务院办公厅

同意，总署制订并发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高层次留

学人才回国和海外科技专家来华工作进出境物品管理办法》

（海关总署令第154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自2007

年1月1日起施行。现就执行中的有关问题明确如下： 一、关

于《管理办法》适用范围问题 考虑到高层次人才的实际需要

，《管理办法》除适用高层次人才以随身携带、分离运输行

李、邮递、快递等非贸易渠道方式进出境工作用科研、教学

物品外，也适用于其进出境生活自用物品。 二、关于对高层

次人才身份确认和主管部门问题 《管理办法》第二条明确，

高层次人才的身份一律由人事部、教育部或其授权部门认定

，具体是指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、教育部国际交流合



作司以及各省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政府人事、教育主管部

门。 三、关于高层次人才进出境教学、科研用品征免税问题 

《管理办法》第三、四条分别明确，高层次人才进境工作和

生活需要合理数量的科研、教学物品和个人生活用品，除机

动车辆和国家规定应当征税的品种外，海关均予以免税验放

。 为便于各关操作和对外执行，《管理办法》对高层次人才

免税科研、教学用品和自用物品的范围作出了明确界定和细

化，并采取具体列名方式，作为《管理办法》的附件予以下

发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